	國立成功大學學生輔導活動費補助核銷表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

	日　　期
	年   月   日      至      年   月    日    

	申請補助事由

	一、活動名稱：
二、與學生輔導之相關性：


	請分別詳列
申請補助的項目及金額。
	（如「交通費」？元）


	此申請經費是否已申請其他經費補助
	一、□是：   □已申請到      □正申請中
（一）經費來源：
（二）補助金額：
二、□否：未申請到任何經費補助金額。

	參加活動及申請補助的全部學生名單
	共計：　　人

	申請總金額
	新台幣：　  萬　 　千　 　百　　 十　  　元 整（數字：          ）

	本補助經費來源
	系所學生輔導活動費專款

	申請學生
	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聯絡手機（請隨時保持聯繫）：

	輔導老師簽章
	（申請費用將匯入輔導老師的帳戶，請老師於入款後，再讓學生簽領。）


	承辦人
	

	系 所 主 管
	

	備  註
	注意事項及附件：
一、檢附活動簡介證明文件，含活動名稱、日期、地點、性質等。
二、檢附符合學校規定的單據，如：
（一）交通費收據；若僅一人可使用主計室表單，若多人請列清冊。
（二）交通費票根貼在收據空白處，若日期與比賽活動日不同，必須寫明
      原因，申請交通費的全部名單都要在此表中列出。
三、每一個修正處都要簽章。
四、餐敘者以每人400元(含) 為上限，超出部份必須自行負擔。


（每1次費用的單據填寫1張，如8/6餐費填1張、9/15餐費填1張，輔導老師分別簽每1張，各欄位若空間不足，可另紙書寫。）
